
工作人员身份证明


兹证明           （身份证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）为本单位工作人员。
特此证明。


债权人/单位名称（盖章）：    

   年     月    日    









提示：请在本证明书后，附该工作人员身份证或港澳特区身份证件或者港澳居民居住证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、台湾地区身份证件或者台湾居民居住证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等身份证件的复印件。
